
■ 拍卖服务招标公告

兹有我单位 91 匹军马需拍卖，现委托有

相应资质的拍卖公司组织拍卖事宜，标的展

示时间：2023 年 9 月 10 日-11 日，标的展示地

点：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报名截止

时间：2023 年 9 月 10 日，联系人：席俊鹏，电

话：18202675229，请有意向的公司及时对接拍

卖具体事项。

中国人民解放军32104部队
2023年 9月 8日

■ 致歉声明

本 人 李 振 杰 ， 身 份 证 号 码 ：

211221199102092457；潘 春 明 ，身 份 证 号 码 ：

152322198701111316；张 福 利 ，身 份 证 号 码 ：

152322198609250751；吕 广 录 ，身 份 证 号 码 ：

15232219891205071X；王 建 辉 ，身 份 证 号 码 ：

152321197908026011；潘 春 生 ，身 份 证 号 码 ：

152322198501171314；王 刚 ，身 份 证 号 码 ：

152322198412160736；张 玉 亮 ，身 份 证 号 码 ：

152322198801280715，因 销 售 不 符 合 食 品 安 全

标准的食品行为，侵犯了不特定多数消费者

的 合 法 权 益 及 社 会 公 共 利 益 ，对 此 深 表 歉

意。现根据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检察

院公益诉讼请求，在此向广大消费者赔礼道

歉。特此声明致歉。

道 歉 人 ：李 振 杰、潘 春 明、张 福 利、吕 广

录、王建辉、潘春生、王刚、张玉亮。

2023年 9月 8日

■ 公告

内蒙古江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已受理申请人郭志刚与被申请人内

蒙古江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

案（玉劳人仲字［2023］405 号），申请人请求被

申请人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等各项费用

合计 180850 元。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通过直接和邮寄等方式都无法送达，现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本案答辩通知书、组开庭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仲裁资料，本委

定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上午 9 时在呼和浩特市

玉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二楼仲裁庭开庭

审理此案。现予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的，本委将作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23年 9月 8日

■ 公告

呼和浩特强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马俊杰与你单位劳动报酬争议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新 劳 仲 裁 字［2023］第

596 号裁决书；本院受理谢玉鹏与你单位劳动

报酬、社会保险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

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新劳

仲裁字［2023］第 603 号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

期不起诉，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院
2023年 9月 8日

■ 遗失声明

内蒙古零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5 0102 3972 9084 2k）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和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本人申鑫、李娜丢失永泰房地产集团（呼

和浩特）有限公司收据，收据单号 001581。明

细如下，产权代办费：500 元，产权登记费：90

元，它项权证登记费：100 元，宗地费：50 元，特

此声明。

奈曼旗袁信民丢失房屋产权证书一本，房

屋坐落：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大沁路西侧。房

屋证号：066 号，房屋面积：72.20㎡，特此声明。

奈曼旗袁信民丢失土地产权证书一本，土

地坐落：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大沁路西侧。土

地证号：14578 号，土地面积：214.00㎡，特此声

明。

托 克 托 县 一 信 运 输 有 限 公 司（税 号

91150122341453550Q）遗 失 金 税 盘（ 编 号

661805919266）；遗失 004 增值税专用发票，代

码 1500212130，7 份，号码 05673195—05673201；

007 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1500212130，3 份，号

码 05673202—05673204，声明作废。

包头市宏海食品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丢

失，核准号：J1920006707701，开户银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居然新城支行，账

号：15001716692052501145，声明作废。

奈曼旗韩刚丢失不动产权证书一本，房屋

坐落：奈曼旗义隆永镇方家营子村。不动产

权证号：蒙（2020）奈曼旗不动产权第 0076833

号，土地面积：500.00 ㎡，特此声明。

内蒙古空间无限建材有限公司，公章丢

失，印章编号：15022110008116，财务专用章丢

失，印章编号：15022110008117，法人章丢失，

印 章 编 号 ：15022110008118，法 定 代 表 人 ：张

帅，声明作废。

张 保 强 ，身 份 证 号 ：150123197608212613，

不 慎 将 蒙（2021）和 林 格 尔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6296 号《不动产权证书》遗失，房屋坐落：和

林格尔县舍必崖乡兰家房行政村兰家房村，

证书编号：15000995579，特此声明。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菱达商用车销

售有限责任公司将税控盘丢失，税控设备编

号：661402141752，声明作废。

内蒙古腾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150223MA7MX3FR4R，公 章 丢

失，印章编号：15022310004394 ，财务专用章丢

失，印章编号：15022310004395，声明作废。

高 红 霞 ，身 份 证 号 ：150102196711122062，

购房合同丢失，呼和浩特市成智房屋开发有

限公司开发的赛罕区农牧小区 6 号楼 3 单元 5

楼东户，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如意工业园区青格勒牛肉火

锅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104MA13NLGB6J，声明作废。

本人黄秀女、贾玉丢失内蒙古东泰置业有

限公司开发的东泰煕悦府项目三号楼三单元

1102 室 。 购 房 款 首 付 收 据 79160 元 ，收 据 号

0000139 以 及 首 付 款 收 据 10000 元 ，收 据 号

0000101，特此声明作废。

2023年 9月 8日

■ 公告

玉泉区鸾御宫茶冷饮店：
本院已受理申请人张晓蕊、李丹、王俊、申慧

芳、刘一瑞与玉泉区鸾御宫茶冷饮店劳动争议一

案（玉劳人仲字［2023］378/379/380/381/382号），

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等

各项费用合计79712元。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

系，通过直接和邮寄等方式都无法送达，现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本案答辩通知书、组开庭通知书、申请

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仲裁资料，本委定于2023年

10月9日和10日上午9时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二楼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现

予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23年9月8日

■ 声明

内蒙古德燕食品有限公司严正声明，公司法

人和实际控制人刘玉柱在内蒙古自治区仅有一家

公司为内蒙古德燕食品有限公司，本公司截至目

前无任何诉讼、纠纷，任何单位或个人使用内蒙古

德燕食品有限公司活动造成遭受经济损失或者名

誉损失的，一律追究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追

究刑事责任。

特此声明

内蒙古德燕食品有限公司
2023年9月8日

■ 声明

中国石油运输有限公司内蒙古石化分公司现

将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注销，许可证号

为：内蒙古交运管许可呼市字 150101000002 号，

特此声明。

2023年 9月 8日

分 类 信 息

张素华：
本院受理（2023）内 0105 民初 5961 号原

告郑蒙蒙、赵浩森诉被告张素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举证须知、诉讼须知、合议庭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一楼
七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9月8日

李宁：
本院受理（2023）内 0105 民初 7737 号原

告郭艳诉被告李宁、吴春鱼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
证须知、诉讼须知、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呼
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一楼七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9月8日

内蒙古蒙特维尔工贸有限公司：
本院在执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金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公证债
权文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以下
文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处置参
考价及网拍、异议流程告知书》《执行裁定
书》。我院依法对你公司名下位于土默特左
旗金山开发区金山大道北春光路西的工业
用地【不动产权证号（证明）：JS-14-19-

011-（2）】进行处置，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上述相关法律文书，逾期未来
领取，即视为送达，并在2023年10月12日上
午9时到本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方式。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9月8日

陶寒松：
原告王俊平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因你不在户籍地，也无其他联系方式，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金山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诉讼请求如下：（一）依法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1、拖欠的2021年3月5日至2021年
4 月 6 日的工资，合计人民币 11550 元；2、拖
欠的 2021年3月份的垫付食堂买小麦面粉、
垫付工友单人被套四件套 15 套，合计人民
币 1408 元；3、被拖欠人民币总额的 25%的
经济补偿金，合计人民币 2989.5 元。（二）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9月8日

陈仝文：
原告李埃旺与被告陈仝文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陈仝文不在户籍
地居住，也无其他联系方式，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内 0121 民初 2329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结果如下：一、被告陈仝文于本判决
生效起十日内连带给付原告李埃旺借款本
金 50000元及利息（以本金50000元为基数，
2018年4月30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月利
率 1. 5%计算。后续的利息以本金 50000 元
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二、本案律师费 6000 元由被告陈仝文
负担。三、驳回原告李埃旺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176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陈仝文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金山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9月8日

刘海霞：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庆源安华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与被告张利春、刘海霞金
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不在户籍所在地，也无其他联系方
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内 0121 民
初 478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驳回原告
内蒙古庆源安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的起诉。案件受理费 1799 元，退还原告内
蒙古庆源安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
裁定书送达公告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9月8日

贾利俊、徐军军：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庆源安华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与被告贾利俊、徐军军金
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不在户籍所在地，也无其他联系
方式，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内 0121

民初 488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贾
利俊、徐军军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原告内蒙古庆源安华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借款本金50000 元，并支付利息（截
至 2020 年 3 月 21 日，应付利息 8128.31 元；
后续利息，以未还本金 50000 元为基数，按
照年利率6.525%，自2020年3月22日计算至
实际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1357 元，由
被告贾利俊、徐军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公告
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呼和
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9月8日

张林风、李挨兵：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庆源安华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与被告张林风、李挨兵金
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不在户籍所在地，也无其他联系
方式，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内0121
民初 488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
林风、李挨兵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原告内蒙古庆源安华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借款本金 50000 元，并支付利息（截
至 2019 年 12 月 21 日，应付利息 20785.75
元；后续利息，以未还本金 50000 元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 15.33375%，自 2019 年 12 月 22
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1757 元，由被告张林风、李挨兵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3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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